
 

关于组织开展 2019－2020学年度仪征市级
学科带头人、中青年教学骨干、教学能手业

务考核工作的通知 

各学校(园)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中小学骨干教师管理，加强骨干教师

队伍建设，促进教师队伍整体水平提高，依据《关于印发〈仪

征市骨干教师评选、考核、奖励及管理办法（2018 年修订）〉

的通知》（仪教【2018】 134 号）文件精神，决定组织开展

2019－2020 学年度仪征市级学科带头人、中青年教学骨干、

教学能手业务考核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考核对象及办法 

1、考核对象 

仪征市第六批学科带头人、中青年教学骨干、教学能手。 

2、考核办法 

考核按照《仪征市级骨干教师考核细则（2018 年修订）》

（附件 1，以下简称《考核细则》）执行，考核起止时间为

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。 

所有考核管理对象考核权限大幅度下放到考核管理对

象所在单位，各考核管理对象所在单位评分将占考核管理对

象年度业务考核总分的 60%。 

各学校的考核结果分为“优秀”“合格”“基本合格”“不

合格”四个等次，其中“优秀”等次为总分 85 分以上且不

超过各类对象总数的 20%，由市教育局考核（或复核）确定。



总分 70 分以上未达优秀的为“合格”。总分小于 70 分且大

于等于 60 分为“基本合格”。 

考核的具体流程为： 

（1）10 月 19 日-20 日，各学校组成考核领导小组。 

（2）10 月 21 日-25 日，骨干教师参照《考核细则》，

对照个人履行职责情况进行自我评分和小结，如实填写《业

务考核表》（附件 2）。 

（3）10 月 26 日- 10 月 31 日，骨干教师所在单位对个

人填写的内容进行审核，在一定范围内组织教师进行民意测

评，并结合其完成教育教学任务和工作实绩情况，对其进行

考核评分，填写单位考核意见。 

（4）11 月 1 日-11 月 7 日，考核结果在单位校园网、

单位 QQ 工作群或单位微信工作群公示一周。公示内容为考

核对象所填报的《业务考核表》、学校《考核情况汇总表》（附

件 3） 

（5）11 月 8 日，报送材料。纸质稿报师资科办公室，

电子稿报师资科邮箱 yzjyjszk@163.com 

各单位需报送材料如下： 

a.学校考核工作小结（电子稿，以“学校+考核工作小结”

格式命名） 

b.学校考核结果公示截图（电子稿，以“学校+公示截图”

格式命名） 

c.《业务考核表》（附件 2，纸质稿一式一份和电子稿，

电子稿须以 “学段+学科+学校+姓名+骨干类别”格式命名） 



d.《考核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，纸质稿一式一份和电子

稿，电子稿须以“学校+考核汇总表”格式命名） 

e.佐证材料的 PDF 文件（电子扫描件，须以“学段+学科

+学校+姓名+骨干类别”格式命名）。 

各学校的电子材料请按要求打包发送，具体要求详见附

件 5。 

（6）11 月 13- 11 月 19 日，市教育局组成考核领导小

组，依据《考核细则》，对骨干教师年度业务工作进行评分，

市教育局评分将占骨干教师年度业务考核总分的 40%。 

（7）11 月 20 日- 11 月 26 日，考核结果在仪征市人民

政府网站仪征市教育局网页或“仪征教育”微信公众号公示

一周。 

3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年度考核结果一律为“不合格”： 

（1）受到党纪、政纪处分的； 

（2）从事有偿家教、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、索要或违

规收受家长学生财物，以及有其他严重违反教师职业道德的

行为的； 

（3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不合格的； 

（4）不履行岗位职责或不服从工作安排的；  

（5）其他违反有关规定，造成不良影响的。 

二、考核工作要求 

各学校要充分认识开展骨干教师业务考核工作的重要

意义，加强宣传，认真组织。要通过业务考核工作，进一步

加强骨干教师队伍建设，促进教育教学质量效益的全面提



升。 

骨干教师年度业务工作佐证材料报送内容可参照下列

要求： 

1．学校审验电子稿和原件相符的证明材料 

2.  2019 年度考核表或考核结果 

3．2019-2020 学年度受到的综合表彰证书 

4．担任班主任工作及相关管理工作的证明材料和获奖

证书 

5．一年内学生对教学工作满意度调查统计 

6．反映个人教学实绩的证明材料 

7．参加教学类竞赛获奖证书 

8．指导学生参加规定的学科竞赛获奖证书及指导教师

证明材料 

9．参加课题研究的课题申请书、批准文件、本人承担

的任务材料（含开题或结题证书、结题鉴定书） 

10．一年内发表文章或获奖文章（发表文章须提供封面、

目录、版权页和文章页） 

11．一年内公开教学或讲座证明，1～2 份讲稿 

12．送教佐证材料 

13．指导青年教师或拜师任务书、听课笔记 

14．参加各类培训的佐证材料（江苏教师培训管理系统

截图） 

15．个人阅读提升的读书笔记、读后感 

16．其他证明材料。 



以上证明材料全部提供电子版，考核表“页码”栏须与

PDF 文档相对应。电子材料制作可用手机扫描软件（如“扫

描全能王”），拍照后生成 PDF 格式文件（操作指南见附件 4），

其中听课笔记和读书笔记，须提供学校出具的检查证明（扫

描件），证明听课节数、读书笔记篇数，同时提交 3 篇代表

性听课笔记和 3 篇读书笔记扫描电子稿（不超过 10 页）。PDF

文件按“学段+学科+学校+姓名+骨干类别”的格式进行命名，

学校安排专人对电子材料和纸质原件进行审核验证，出具证

明，负责人签名，并加盖公章确保材料真实。如考核过程中

发现并查实弄虚作假，与原件不符的现象，将追究相关单位

及有关人员的责任。 

三、考核结果与使用  

1. 考核结果分为“优秀”“合格”“基本合格”“不合格”

四个等次。对考核结果为“合格”及以上的，按《仪征市骨

干教师奖励办法》（仪教【2018】134 号附件 3）发放奖励；

对考核结果为“基本合格”的，按标准的 75%发放津贴。连

续 2 年（2019-2020 学年度和 2020-2021 学年度）优秀者可在

仪征市级第七批骨干教师评选时直接授予高一层次骨干称

号（直接授予的称号限仪征市学科带头人及以下）。考核不

合格的，停发一年工作津贴，由各学校进行警示谈话并在一

定范围通报，连续两年业务考核不合格的，不得参与第七批

仪征级骨干评选。 

2. 考核对象所在学校要保存好考核的原始材料，建立业

绩档案。市教育局也将建立骨干教师数据库，健全考核档案，



及时了解骨干教师的动态。 

3.各学校对于考核中发现的优秀典型，要及时进行宣传

报道，引导广大教师向他们学习，塑造教师群体的良好形象。 

附件： 

1、仪征市级骨干教师考核细则（2018 年修订） 

2、仪征市级骨干教师业务考核表 

3、仪征市 2019－2020 学年中小学骨干教师业务考核情

况汇总表 

4、电子材料制作指南 

5、电子材料打包要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仪征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0 月 19 日 

 

 
 


